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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 東 縣 政 府 公 告 
 

發 文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八 月 十 六 日  

發 文 字 號 ： 屏 府 文 資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一 五 一 六 ○ 九 號  

附 件 ：  

主 旨 ： 公 告 指 定 屏 東 市 崇 蘭 里 ﹁ 蕭 氏 家 廟 ﹂ 為 縣 定 古 蹟  

依 據 ：  

 一 、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 

 二 、 古 蹟 指 定 審 查 處 理 要 點  

公 告 事 項 ：  
 一 、 古 蹟 名 稱 ： 蕭 氏 家 廟  
 二 、 類 別 ： 祠 廟  
 三 、 種 類 ： 縣 定  
 四 、 地 址 ： 屏 東 市 崇 蘭 里 六 九 號  
 五 、 範 圍 ： 古 蹟 建 築 本 體 ︵ 前 殿 、 過 水 廊 、 天 井 、 正 殿 ︶

； 古 蹟 定 著 地 號 ： 屏 東 市 洛 陽 段 0902-1 、0903-1 地 號  
 
 

代 理 縣 長  吳 應 文 
 
 
 
 
 

屏 東 縣 政 府 公 告 
 

發 文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年 八 月 十 六 日  

發 文 字 號 ： 屏 府 環 廢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一 二 ○ 三 九 七 號  

附 件 ： 屏 東 縣 扣 留 清 除 機 具 處 理 設 施 或 設 備 拖 吊 及 保 管 收 費 標 準 草 案  

主 旨 ： 預 告 訂 定 ﹁ 屏 東 縣 扣 留 清 除 機 具 處 理 設 施 或 設 備 拖 吊

及 保 管 收 費 標 準 ﹂ ︵ 草 案 ︶ 。  

依 據 ： 行 政 程 序 法 第 一 五 四 條  

公 告 事 項 ：  
 一 、 主 管 機 關 ： 屏 東 縣 政 府  
 二 、 訂 定 依 據 ： 廢 棄 物 清 理 法 第 十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。  
 三 、 訂 定 草 案 條 文 ： 如 附 件  
 四 、 任 何 人 對 於 公 告 內 容 如 有 意 見 或 疑 問 ， 請 於 三 十 日 內

向 本 府 陳 述 意 見 或 電 洽 ：  
   ︵ 一 ︶ 承 辦 單 位 ： 屏 東 縣 環 境 保 護 局 廢 棄 物 管 理 課  
   ︵ 二 ︶ 地   址 ： 屏 東 市 自 由 路 二 七 一 號  
   ︵ 三 ︶ 電   話 ： ○ 八 ｜ 七 三 五 一 九 二 三  
 

代 理 縣 長  吳 應 文 
 
 
 
 
 


